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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意对南京

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原 4500万元授信额度基础上增加授信 15000

万元，同时其关联方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授信类预计额度

从 35000万元下调到 20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部分关联

方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南京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原 4500 万元授信

额度基础上增加授信 15000万元，同时其关联方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授信类预计额度从 35000万元下调到 20000 万元。随着业务发展，景区运营各

项设施需要维护，南京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流动资金需求增大，同时本公司

主动调整客户集团融资结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南京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吴家莉的配偶笪永松关联企业南

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南京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月 3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许昌陵，注册资本 81421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佛城西路 88号。经营范围：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文艺表演；文化学术交流,市场推广

宣传服务,大型礼仪庆典活动策划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多媒体设计、动漫

及衍生物设计、美术图案设计及相关专业化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收藏品、百

货销售；旅游产品开发与销售；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及旅游设施投资经营、配套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酒店

投资建设和管理咨询；摄影扩印服务；商务服务；食品零售；餐饮服务；停车场

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场地租赁；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3 年 9月末，南京天阙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总资产 169863万元，净资产 2190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9472万元，净利润

6577万元。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7月 12日，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项宗羽，注册资本 293875.2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水阁路 8号（江宁开发区）。经营范围：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及旅游设施投资经

营；酒店投资建设和管理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投资及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3年 9月末，南

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036233 万元，净资产 632726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51203万元，净利润 28447万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化原则，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条件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江

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风险管

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 年 1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关于

与部分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24 年 1 月 5 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

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月 5日 


